附件二：
非营利组织申请认定免税资格资料审核（转交）单
	基本

信息
	1
	非营利组织名称
	

	
	2
	纳税人识别号
	
	计算机代码

（地税管户填报）
	

	
	3
	非营利组织联系人
	
	联系电话
	固定电话
	手机：

	初

审

情

况
	4
	申请报告
	具备（ ）、合规（ ）

	
	5
	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的组织章程或宗教活动场所的管理制度
	具备（ ）、合规（ ）

	
	6
	税务登记证复印件
	具备（ ）、合规（ ）

	
	7
	非营利组织登记证复印件
	具备（ ）、合规（ ）

	
	8
	申请所属年度的资金来源及使用情况、公益活动和非营利活动的明细情况
	具备（ ）、合规（ ）

	
	9
	具有资质的中介机构鉴证的申请所属会计年度的财务报表和审计报告
	具备（ ）、合规（ ）

	
	10
	登记管理机关出具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申请所属年度的年度检查结论
	具备（ ）、合规（ ）

	
	11
	其他材料1：

         2：
	具备（ ）、合规（ ）

	
	区（县）

税务部门意见
	审核人初审意见：

1、合格  □           不合格  □

2、建议转交市局  □   建议退回申请人 □

审核人（签字）：                                       年    月    日

所得税科意见：

1、合格  □           不合格  □

2、建议转交市局  □   建议退回申请人 □

科长（签字）：                                         年    月    日

主管局长审核意见：

1、同意  □

2、不同意  □（请注明原因）

主管局长（签字）:                                     年    月    日



	移送单位：

移交人：                                                                 年    月    日

市局接收人（签字）：                                                      年    月    日




